[bookmark: _GoBack]附录2：结算授权函（授权结算委托书）
授权结算委托书
1． 本人           （下文简称“委托人”）身份证号                                       
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下文简称“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               （下文简称“被委托人”）
身份证号                                代表本公司办理签约合作事宜。本公司认可其在合作过程中的全部行为，并承诺承担其行为的结果。
二.本公司所有收单交易资金，经本公司授权委托结算至下述被委托人账户：
户名：                                
开户行：                              
银行账号：                            
三. 本公司承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主协议中关于资金管理的所有约定，承担相应风险责任，并保证此委托行为完全出于合法之目的，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纠纷及给收单机构造成的损失（如有）将由本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如因包括但不限于资金结算至非法人账户等，任何违法违规行为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委托人和被委托人承担，如因此造成收单机构损失的，由委托人和被委托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四. 被委托人知晓并同意本授权结算委托书之相关委托内容，由被委托人亲自签名确认同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委托书由本公司加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亲自签名确认相关委托内容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五. 本委托书自委托人和被委托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并开始执行，本授权有效限期截至我司与收单机构合作事宜终止或我司另行书面变更授权之时终止。

委托人： 公司名称（公章）                                 被委托人：
授权代表（法定代表人签名）：                  
日期：                                                    日期：

